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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甘肃省水利厅水利安全生产预警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强化水利安全生产属地领导责任、行业监管

责任和单位主体责任落实，进一步提升全省水利安全生产工

作再上新台阶，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

故），确保全省水利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甘肃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共甘肃

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体系的意见》

《甘肃省安全生产预警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结合全省水利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利安全生产预警（以下简称预

警），是指甘肃省水利厅对有关市（州）水务（水保）局、

兰州新区农林水务局、厅直属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和水利行业

重点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提醒，防止安全生产形势进一

步恶化的预防性警示（自然灾害、恶劣天气、公共安全等预

警除外，下同）。

法律、法规、规章对水利安全生产预警已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由省水利厅具体组织实施。

第四条 本办法预警对象主要为：

（一）市（州）水务（水保）局、兰州新区农林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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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厅直属水利生产经营单位；

（三）中央在甘涉水企业、省属水利企业、其他在甘从

事水利水电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

第五条 本辖区、本单位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

本办法进行预警：

（一）本辖区、本单位发生 1 起较大及以上事故的；

（二）本辖区、本单位 3 个月内发生 2 起一般事故的；

（三）本辖区、本单位 3 个月内出现 2 次瞒报谎报生产

安全事故的举报并核查属实的；

（四）本辖区、本单位因事故应急处置不力，致使危害

扩大的；

（五）本辖区、本单位安全生产阶段性工作不力、影响

整体工作进度的；

（六）本辖区、本单位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或出

现影响行业安全生产平稳形势的情况，省水利厅认为有必要

预警的。

第六条 安全生产预警级别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三种。

（一）黄色预警：出现第五条所述任一种情形的；

（二）橙色预警：6 个月内已收到 1 次黄色预警，并再

次出现第五条所述任一种情形的；

（三）红色预警：6 个月内已收到 1 次橙色预警，并再

次出现第五条所述任一种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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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省水利厅监督处提出预警对象、预警等级和预

警内容的建议，经省水利厅审定后，向预警对象发布预警通

知。

第八条 预警通知主要内容包括：预警对象、预警级别、

预警事项、整改要求等内容。

第九条 收到黄色预警的单位须在 15日内向省水利厅报

送整改措施。

收到橙色预警的单位须在 15 日内向省水利厅报送整改

措施，并在全省水利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说明情况。

收到红色预警的单位须在 15 日内向省水利厅报送整改

措施，在全省水利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说明情况，向本单位

上级主管部门作出书面检查并报省水利厅备案。

第十条 省水利厅对预警整改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一）被预警对象应当在约定的时限内将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书面报省水利厅，省水利厅对照审核，必要时可进行现

场核查；

（二）落实整改措施不力，预警后连续发生事故的，由

省水利厅在全省水利行业内进行通报，并抄送被预警对象的

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厅监督处每季度将预警情况向省水利厅报告一

次。

第十一条 省水利厅根据政务公开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

开预警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4—

第十二条 各市（州）水务（水保）局、兰州新区农林

水务局，省水利厅直属单位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本地区、本单位水利安全生产预警办法。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甘肃省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附件：甘肃省水利安全生产预警通知（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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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甘 肃 省 水 利 安 全 生
产 预 警 通 知

〔XXXX〕XX 号（样表）

甘肃省水利厅 XXXX 年 XX 月 XX 日

预警对象

预警级别 红色预警/橙色预警/黄色预警

预警事项

整改要求


